乌建发〔2025〕13号
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股、室：

根据《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方案》文件精神，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推动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持续稳定增收，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工作主线，把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作为底线任务，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持续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帮扶，聚焦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长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乌审旗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重点工作

（一）持续完善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按照自治区8800 元的防返贫监测收入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更多依靠农户自主申报、部门筛查预警和基层干部日常走访开展帮扶对象监测识别，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加大防返贫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农牧户自主申报。持续发挥全市防返贫监测数字化预警平台作用，按月联动民政、人社、医保、教育等重点行业部门进行数据交叉分析，实现风险预警精准推送，及时进行入户摸排、识别纳入，实现从“人找人”向“数据找人”转变。督促苏木镇建立帮扶政策“工具箱”，因人因户开展精准帮扶，有劳动能力的进行开发式产业就业帮扶；无劳动能力的通过社保兜底帮扶；存在因灾因病返贫风险的，深化防返贫保险机制应用，及时稳定消除风险，稳步推动风险动态清零。全面摸清失地监测户底数。加大风险消除研判力度，对两类群体开展入户核验，对达标户按程序规范退出，对未达标户制定产业就业帮扶或社保兜底措施。

（二）持续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扎实做好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定期对脱贫户、监测户住房安全进行摸排巡检，对疑似存在住房安全隐患的房屋要及时进行安全鉴定，出具危房鉴定报告；对鉴定为C、D级的危房户要及时纳入危房改造任务，暂时无法改造的，要解决住房安全隐患；探索解决部分农牧户因危房改造资金补助少，无力承担改造费用，放弃危房改造的问题。着力提升抗震安全和基本宜居功能，适当扩大危改覆盖面，年内完成4户危房改造任务。

（三）抓实各类反馈问题整改。聚焦国家、自治区考核和各类检查暗访反馈问题，坚持“谁排查、谁签字、谁负责”，排查责任到人，确保摸实底数、找准风险隐患，实施清单管理，强化工作调度，适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把整改情况作为驻站指导、暗访、考核的重要内容，严防排查浮在面上、流于形式，对整改措施针对性不强、上下一般粗、效果不明显的，通报督促“补课”“返工”。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相关科室和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进落实。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徐  峰　      党组书记 局长

副组长：折  恺　      党组成员 副局长 

            葛乐福        党组成员 副局长

            白国林        党组成员 副局长

徐康祥        党组成员 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王耀东        党组成员 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张元红        办公室主任
王茂峰        建筑市场服务中心主任
            查干格日乐    行政审批和执法监督股股长

            张怀强        城乡建设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王  辰        城乡建设股股长

            王步高        工程监督与管理股股长
            李  博        住房保障和房屋征收股股长

            马  托        城乡建设股干事联络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综合办公室主任张元红同志兼任，由马托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具体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持续强化党委“一把手”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领导体制，发挥“一线总指挥”作用，亲自研究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相关工作；分管领导研究部署、协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各行业协同部门要落实好主管责任、帮扶责任和监管责任，确保各项政策落实落细。充分发挥各级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全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持续压紧压实驻村帮扶责任，加强驻村干部管理和政策培训，确保帮扶责任落实到位。

（三）强化调度指导。加强衔接资金支出和项目实施调度和实地指导，强力推进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继续开展防返贫监测实地指导，建立问题风险台账，推动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实。

（四）强化作风建设。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责，推动各项政策落细落实，持续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开展衔接资金专项整治，按要求完成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改任务。

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5月15日

 



